 恩施州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恩施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恩施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恩施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文件












恩施州政务发〔2022〕6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评定分离”定标工作
的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政务局、发改局、住建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恩施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州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措施》和《湖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评定分离”定标工作的措施》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此页无正文）


 州政务局                      州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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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恩施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州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措施》和《湖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我州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定标工作，制定以下措施：
一、科学组建定标委员会
1.定标委员会实行招标人负责制，由招标人的主要负责人负责组建和管理，其职责是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综合考虑技术、信用、招标人的清标和前期考察结果等因素，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定标程序和规则，从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中择优确定中标人。
2.定标委员会组长由招标人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其他成员原则上从领导班子成员、经营管理人员、经济技术人员中产生，如定标成员在数量上或技术、专业等方面无法满足招标项目定标实际需要，可由招标人外聘与招标项目相匹配的技术、专业等方面专家参与定标，招标人对外聘人员的定标行为负责。定标委员会名单在中标结果公告前应当保密。
二、合理确定定标方式
3.招标人按照“评定分离”改革相关文件要求，自行选择定标方式，具体定标方式必须在招标文件中予以明确。在选取定标方法时，应当做到实力优先、利润合理，防止不合理低价中标。
三、规范定标工作程序
4.招标人应组建不少于3人的定标监督小组，对定标委员会的组建、定标过程及招标人在定标前的清标环节和对中标候选人的考察等进行全程监督。
5.定标前可进行清标与考察，招标人定标前需要开展清标与考察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清标与考察的内容和方法，并出具清标和考察的书面报告，提交定标委员会作为定标参考依据。招标人的清标和考察报告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得有明示或暗示的倾向性意见。招标人需组织考察的，应对所有中标候选人进行考察，招标人在考察时不得与中标候选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
6.定标会议原则上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结束后次日召开。若需对中标候选人或拟派项目负责人进行考察的，定标会议可适当延期，原则上在评标结束后的10日内召开。定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定标方法，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择优确定中标人。定标委员会可以要求中标候选人拟派的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在定标会议现场进行答辩，但相关要求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7.招标人应当在定标工作完成后的3日内公告中标人。
四、严格定标工作纪律
8.不得对中标候选人按分数高低进行排名。凡泄露中标候选人在评标环节中的得分及排名情况的人员，一经发现，按泄密问题处理，启动追责问责机制。
9.招标人主要负责人对招标过程和招标结果承担“第一责任人”责任。招标人应当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招标公告、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评标、定标等招标投标事项的审查管理。定标工作应当纳入本单位“三重一大”事项管理，严格执行民主决策议事相关规则。
10.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和政务局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加大检查力度，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作出处理，涉嫌违法违纪的，移送纪委监委或者相关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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